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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教案编写与管理工作，特提出以下教案编写基本要求：
一、教案编写的原则
1.教案是教师以章节或课时为单位编写的教学具体方案，是教师对教学过程框架的构想，也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必要措施。一般包括课程名称、授课班级、教学目的要求、主要知识点、教学重点难点、教学进程（时间分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生活动设计）、作业、学习参考书等。
2.编写教案应以课程教学大纲为依据，在深入钻研教材、课程的内容和特点，并在了解学生基本情况的基础上，结合教师的教学经验和教学风格进行编写。
3.教案既不同于教学大纲，也不等同于讲稿（或讲课提纲）。教学大纲是对课程学习目的、学习要求、学时分配等方面的总体要求；讲稿（或讲课提纲）是丰富和内化教案中的具体要求并实现这些设想的实质内容和书面台词，它要充分考虑如何实现教案中所要求达到的教学目的和效果；而教案则是实现教学大纲的具体细化并精心设计的授课框架。
4.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讲授旧课时，可以在原教案基础上作些修改或重写章节简案；助教（含新教师）和开设新课的教师则应当写详案，章节教案和课时教案均应对课堂讲授内容和教学实施步骤、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进行详细设计和说明。
二、教案参考格式
（一）教案封面、扉页上的课程基本信息。
1.教案封面要求：应填写课程名称、课程编码、总学时（周学时）、开课时间、授课专业、使用教材、授课教师等信息。
2.教案扉页要求：应填写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教学方法、教学要求、考核方式等方面的信息。
（二）教案构成要素
1.教学目的、要求
2.教学重点、难点
3.教学方法及手段
4.授课内容与教学设计
5.讨论、思考题、作业
(三)撰写教学后记
教学后记是教师对本章节教学效果反映的总结、分析，可以全面审视教学过程中的不足，肯定教学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不断积累教学经验，改进教学，提高教学水平。
（四）教案的编写
教案的表现形式可以不拘一格，不同学科授课教案的表现形式可以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必须具有参考格式中的构成要素。教案可以单独设表格放在课程讲稿、章节讲稿、课时讲稿之前，也可以不设表格直接将教案的要素列在相应的讲稿之前，但相同学科的教案格式原则上要统一。
三、关于多媒体课件的说明
多媒体课件可以根据其表现形式、制作方式、运行环境及功能的不同，分为电子教案、CAI课件和网络课件等，其作用是向学习者演示所要传授的知识。虽然多媒体课件也隐含着教师对教学方案的设计思想，但是它没有像教案那样直观地反映出教师对教学过程的设计和组织安排，因此多媒体课件仅仅是一种教学手段，而不能代替教案。
四、其他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